附件1
莆田市2009年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体系，落实各级农机部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客观评价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成效，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农机事故，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稳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0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通知》、《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福建省200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办法的通知》及《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印发福建省2009年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办法的通知》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用于市农机总站对各县（区）农机部门的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及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的考评。考评工作由市农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条  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坚持“安全发展”指导原则，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第四条  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工作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市政府下达的2009年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和本年度我站工作部署要求。

第五条  考评内容由工作保障责任目标、事故控制责任目标及农机违法行为监管考核目标三个考评项目组成；考评采取评分制，标准分为1000分；每个考评项目都明确考核指标、考核内容、评分标准、考核方法；第一个工作保障责任目标项目评分标准设置具体应满足的小项，每小项都有得分标准，考核内容每小项不满足评分标准的扣该小项应得分，扣完为止。第二个事故控制责任目标与第三个农机执法行为监管考核目标项目为扣分项目, 第二个项目扣完为止,第三个项目无扣分底限。

工作保障责任目标考评标准分为700分，由安全生产组织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建设、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与落实、基层与基础建设情况、安全生产投入、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七个方面组成。

事故控制责任目标考评标准分为300分，由政府下达的农机事故控制指标、较大事故起数超过控制指标、重特大事故起数控制指标和其他考评指标四个方面组成。事故指标考评以核对后的年度事故统计数据为准。

第六条  考评方法采取自评与组织考评相结合，全面考核各县（区）农机部门的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完成落实情况相结合；年度考评与平时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市农机总站对各县（区）农农机部门的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落实情况，半年组织督查，年度组织考评。

    第七条  各县（区）农机部门应根据《莆田市2009年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表》，实事求是地进行自评，计算出自评分，并在2009年12月15日前将本年度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自评结果书面报市农机监理所。
第八条  各县（区）农机部门第一责任人应将2009年农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按当地政府要求及时报送。

第九条  考评主要方式，采取听取受考评单位的全面汇报，由考评组对照考评评分表逐项查阅相关材料与实地查看，进行综合评分，并对照考评评分表逐一进行评分。

第十条 各县（区）农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年度考评情况，由市农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进行汇总和综合初评，并报市农机总站审定，由市农机总站确定并进行通报表彰与奖励。对辖区发生较大以上农机事故的县（区）农机部门，按有关规定年度内不得评为先进单位。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